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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河湟民族走廊处在中国地理的几何中心，位于

黄河、湟水、大通河之间，大致范围在日月山以东、祁

连山以南、甘南草原与青海黄南草原以北、陇山以

西，是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连接起来的

重要地带。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文化空间网络，成为多方交往交流交融的公

共空间。历史维度下河湟民族走廊的交互性，走廊

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而不同与多元共生，

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河湟民族走廊地区的研

究有助于阐释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解读多民族的共生之道。

共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冲

突与对立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支流和插曲。德国真

菌学家德贝里(Antonde Bary)于 1879年首先提出共生

的概念，近年来被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广

泛引用。纵观国内十余年来关于“民族共生”的研

究，学者们主要聚焦于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的探讨。

许宪隆提出了共生互补理论，①袁年兴等致力于民族

共生理论的来源、概念、方法论、学术价值、分析模

型、评价体系等的研究，②丁龙召阐释了中国各民族

的共生态关系，并将其看作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新

视角。③此外，学者还从共生视角关注和研究当前散

杂居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等。④对多

民族聚居的民族走廊地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民族

经济共生与文化共生等问题。⑤

河湟民族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各民族在此迁徙流动，共同生活。但走廊上的各民

族共生不能简单地视作多民族的共居或共存，民族

共生的核心问题是拥有平等权利，具有共同利益，实

现共同发展。所以说，这种共生不仅是各民族的交

往交流交融，还是民族间的合作竞争，更是一种共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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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共进化、共发展关系。冲突、斗争、妥协、合作都

是民族共生的表现形式。民族共生是动态的，呈递

进发展态势，由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向一体

化共生推进，不同时期的民族共生格局、共生模式、

影响因素不同且各具特点。

明清时期是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迁徙融合发展

演变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今天河湟民族走廊的基本

民族格局，成为该走廊各民族共生关系由异质多元

走向交融一体的转型时期，各民族由此呈现出多元

共生态势。因此，明清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的共生

关系是我国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国西

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代表。研究清楚这一

问题，对于理清中华民族共适应、共进化、共发展的

历史图景，明晰中华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

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互嵌互融的民族共生态

明清时期，汉、藏、蒙古、回等民族在河湟民族走

廊生息繁衍。但各民族并非像沙子一般散落在走廊

上，而是实现了全方位的民族互嵌、流动融居。政治

上参治，经济上共赢，文化上融合，双向互动、相向而

生，形成了互嵌互融的民族共生态。这一共生态既

是依靠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强势推动，也是源于普

通百姓自下而上的生活实践。

(一)互通有无与经济共赢

河湟民族走廊处于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的交接

地带，走廊西部的日月山恰好是农业和游牧经济的

分界岭，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走廊上藏族和蒙古

族等大都以游牧经济为生，汉、土、回等族则主要以

农耕为业。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天然互补性，造

就了走廊上民族间物质交换和经济交流的必然性。

加之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经贸往来之通道，汉魏时为

丝绸之路南线，唐宋时又是唐蕃古道，所以走廊上的

民族贸易异常繁盛。畜产品、药材、粮食、日用百货

等交易数量巨大。明代，这里的经济贸易以茶马互

市为主，且多被官方垄断，设立有河州茶马司、西宁

茶马司等，专事茶马贸易。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

十五年(1392)五月明朝曾在河湟等地以茶 30万斤，

易马 10340匹，⑥后虽有减少，但嘉靖时期每年易马

数仍维持在数千匹，⑦可见当时茶马贸易规模之大。

到了清代，官营茶马贸易逐渐衰落，民族贸易走

向极盛。走廊上的镇海堡(在今青海西宁市湟中区

北)、白塔(在今青海大通县老城关)、多巴(在今青海西

宁市城西的大西川)等地，成为民族贸易的重要交易

场所。梁份在《秦边纪略》中形容西宁从事民族贸易

的人“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举袂成云、挥汗成

雨”。⑧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宁等地都出

现了粮面市、牛马市、皮毛市等专门的贸易集市。尤

其是嘉庆、道光之际，丹噶尔(今青海湟源县)的商业

进入极盛时期，大黄“每年约出四五万斤至十余万斤

不等”，麦面“每年约市量五千余石”，青稞“每年约市

量二千石，小黄米每年约市量百余石”，哈达“每年约

万余条”，大布“每年约一千卷，杂货共三百余担

等”。⑨从贸易点之多、贸易量之大、贸易种类之丰

富，足见河湟民族间强烈的共生需求与相互依赖。

正是由于民族贸易的异常兴盛及其特殊性，才催生

了专门服务于民族贸易的人员和机构——歇家，“歇

家者，交款交货媒介人之名也”。⑩歇家的数量不少，

光绪年间的丹噶尔就有“五十余家”，他们通汉、蒙

古、藏等各民族语言，是专业的贸易中介，在各民族

经济往来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走廊上各民族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实现了经济

共赢，大大增强了民族间紧密相连的共生度，形成经

济共生态。在需求和利益的驱动下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奠定了民族共生的基础。

(二)治理上的因地制宜与“土流参治”

明代，中央政府在河湟民族走廊设立了军政合

一的卫所，以卫所来领兵、管民、治土，并因地制宜，

将少数民族首领参治于卫所之中，担任指挥同知、指

挥佥事等职，允其世袭罔替，成为土官，但一般以流

官执掌卫事，土官为之佐。明洪武六年(1373)，朱元

璋给西宁卫指挥佥事朵儿只失结的诏谕中明确写

道：“尔朵尔只失结久居西土，闻我声教，委身来庭，

朕用嘉之，今开设西宁卫，特命尔为之佐。”从而实

现“以流管土、以土治番”，构建起“土流参治”的权力

架构。如庄浪卫就有指挥使汉官 4员，土官 2员；指

挥同知汉官5员，土官2员；指挥佥事汉官10员，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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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员；千户汉官 5员，土官 1员；副千户汉官 7员，土官

4员；实授百户汉官 10员，土官 7员；试百户汉官 12
员，土官 6员。这种权力架构，将少数民族首领纳

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实现了其在政治上的参与。

伴随着国家权力向河湟的延伸以及河湟与中原

一体化的进展，到了清代，中央政府废除卫所、设立

府县，实现了对河湟的直接管理。但在基层社会的

权力架构中，仍然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首领，如保留

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官。《甘青宁史略》卷 19记载了

乾隆四十六年(1781)河州土指挥同知何武、西宁土指

挥使祁执中、洮州土指挥佥事杨宗业等四十一家土

官。土官因为卫所的裁撤而失去了军政权力，但其

仍然有自己的所属土地、所领土民，在河湟基层仍然

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清政府在河湟牧区实行千

百户制度，“就其原有番目给予土千百户职衔，颁发

号纸，令其管束”，“令千户管三百户，百户管一百

户，什长管十户。是千户之族有三头人，二千户之族

有七头人，头人各领所管”。在农耕区的基层社会

推行乡约制度，但往往也是“就其原管番目委充乡约

里长”，或“复选老成回民充当乡约，劝诫稽查”。

清政府在基本实现对河湟直接管理的背景下，仍然

保留了少数民族首领一定的基层治理权，这种政治

共生态构建在一套“土流参治”的制度体系下，既满

足了不同民族统治者对政治权力的享有，又有效解

决了民族差异带来的统治危机。

(三)多元交汇与文化共融

多元文化交汇交融是河湟民族走廊“文化共生

态”的基本特征。作为交互地带，东西方文明在此中

转交汇，伊斯兰、藏传佛教、儒释道等文化在此传播

碰撞。作为边缘地带，远离汉、藏、蒙古等文化中心，

层层弱化，没有形成某一文化绝对优势，却恰恰为多

元文化共生提供了空间。走廊上多元文化相互采

借、和而不同，在语言、风俗、宗教等诸多领域实现了

互动交融。文化共融现象相当普遍：藏族“与汉民杂

住之处，庐室衣服，无或异也，婚丧吊庆，相与往

来”。嘉庆年间，走廊上的“蒙古竟然有穿戴番子衣

帽毫无区别者”，清廷屡令“正蒙古衣冠，以防诡

混”。清代，多民族文化交融形成的民间歌谣——

“花儿”，在河湟走廊地区逐渐流行，其具有“汉语、回

调、番风”的典型特征。花儿的语言以汉族为主，但

也会掺杂其他民族语言，“不但词汇交混使用，而且

发音也是非汉非藏、亦汉亦藏的，从而产生了一种汉

藏合璧的韵味。在青海花儿中把不同的两种语言交

混使用的情况也形象地叫作‘风搅雪’”。如花儿中

唱道：“大石头根里的清泉水，娃里玛曲同果啰，我这

里想你者没法儿，却干通曲衣果啰。”

宗教信仰本来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走廊上多

元文化共生却让这里的宗教信仰突破边界、相互采

借。如道教供奉的关公、文昌帝君在明清时期被纳

入河湟藏传佛教神仙谱系，关公被称作“南色天王”，

位列藏传佛教四大天王之一。文昌帝君被称作“阿

米约拉”，意为“地方神”。建于明代西宁卫的文昌

宫，整体呈汉藏文化融合式的建筑风格，“依山傍水，

河流索绕，汉番信仰，士民供奉。每逢朔望，香烟甚

盛，有事祈祷，灵应显著，久为汉番信仰祈福消灾之

所”。走廊上的喇嘛庙内供奉的神佛之中，除佛教

神灵外，也不乏道教神祇。河湟民和土族地区，在每

个村庙内，往往出现道教诸神与佛教诸神同处一堂、

共享人间香火的情景。这里神圣公共空间的“我群”

象征功能已经弱化，反而成为民族交往、相互渗透的

重要平台，成为不同文化圈相互融通的叠合区域。

(四)相向而生与民族融合

河湟民族走廊的民族共生不是单向流动，不是

“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同化，而是相向而生、双

向互动，和合共融，是民族间的相互吸收，共同进步，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走廊上与汉族杂居的“番族”

往往“颇染汉风，其俗务稼穑，习工作，事畜牧，高楼

暖炕，皆与汉无异”。这种“汉化”的“番族”被称作

“嘉西番”，但同时亦有汉族成为“番人”者，吴屯土族

“其先盖江南人，余亦多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

语渐染夷风，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为番人矣”。还

有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走廊上的“卡力岗人”，就是

乾隆年间改信伊斯兰教的藏族人，被称作“藏回”。

另有回族融入藏族之中，成为不食猪肉的“回番”，有

的甚至成为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如清道光年间担

任西藏摄政长达25年之久的诺们罕阿旺绛贝楚臣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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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就曾是洮州杨土司所属的“回番”。

同时，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族

际通婚，在走廊上也较为普遍。河湟土司虽族属不

同，但土司间的联姻却屡见不鲜。如身为蒙古族的

庄浪鲁土司与作为土族的西宁李土司多次联姻。鲁

土司二世祖巩卜矢加娶西宁东李土司二世祖李英之

妹，三世祖鲁贤娶李英之女，四世祖鲁鉴娶西宁西李

土司始祖李文之女等。不仅如此，河湟土司也与其

他汉族达官显贵通婚，如西宁东李土司李英之女，

嫁恭顺侯吴谨，庄浪鲁土司五世祖鲁麟娶羽林卫都

指挥王振之女等。族际通婚还发生在普通百姓之

中，史载“近边土人居民因与番人结亲，或通吐

蕃”。这也与允许族际通婚的政策息息相关，明朝

曾规定，“诏蒙古、色目人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

婚姻”。走廊上的土、撒拉、保安、东乡等特有少数

民族，也正是蒙古、藏、回、吐谷浑、汉等民族互相通

婚融合或与外来民族交往交融，在明清时期逐渐形

成的。

三、民族共生的内在机理

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共生关系的形

成，对于区域和谐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加快

各民族相互交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奠基石

的重要作用。但共生关系的形成，除了由于民族间

互利互惠的利益刺激、合理的制度安排、文化的交

流交融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内在机理值

得挖掘。

(一)民族间的差异互补效应与和而不同的民族

心理

河湟民族走廊上的各民族在经济发展模式、民

族文化心理、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且

又分别崇奉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

等，使得不同民族特色鲜明。但这种差异并没有造

成民族间长时间大范围的对立与分离，而是产生了

强烈的互补性与依赖性，推动着不同民族相互交往

交流交融，在民族内部需求的驱动下跨越边界、共生

发展，形成互补效应。所以，走廊上没有一个民族是

封闭式的内向自我发展，而是需要依赖于民族间交

流交往的支持。

走廊上民族间的差异互补效应不仅体现在游牧

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互通有无，更体现在民族个性特

征的取长补短上。以汉、藏、回三族为例。汉族勤劳

智慧、中庸平和、善于创造，是河湟先进生产力的引

领者。在小农经济和儒家思想影响下，自给自足，重

农轻商。藏族自由豪爽、粗犷豁达、传统质朴、善于

游牧；回族则勇敢无畏、敢于冒险、精明能干、善于经

商。显然，三个民族个性特征迥异，但互为补充，相

得益彰。藏、回等族需要汉族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

改变河湟落后面貌，引领河湟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与

王朝国家的联系；汉、藏等族需要“善商、乐商”的回

族充当“媒介”，激活汉藏间的经济贸易，各取所需。

走廊上因此诞生了以回族为主体的、专业化区域性

的民族贸易集团——河州商人，正所谓“回民操藏民

的主要经济权”。汉、回等族则需要藏族的马匹、牲

畜、毛皮等，获取利润，满足生活需要，适应当地独特

的自然环境。汉、藏等族的短板，恰恰是回族的长

处；藏、回等族的不足，又是汉族的优势。这种“差异

互补效应”有效解决了各民族因不同而造成的分离

与矛盾，并让各族因各取所需而自觉地联系在一起，

在取长补短中，相互协作，共同优化，团结奋斗，形成

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互补格局。

当然，民族间的差异不仅会产生互补效应，也会

造成民族间的隔阂与冲突。河湟民族走廊上各民族

相似的历史背景和集体记忆使其形成了和而不同的

民族心理，从而在内心深处能够接受他者，这为差异

互补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河湟民族走廊是

流动的走廊，各民族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秦

汉时期，这里是羌、戎的天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谷

浑崛起，成为这里的霸主，鲜卑、匈奴、氐等迁徙至

此；唐宋时期，唃厮啰政权兴起，吐谷浑、鲜卑等或融

入他族，或迁徙他处；元代，蒙古族大量来到河湟；明

清时期，回族、汉族大批迁入此地，并形成了土、东

乡、撒拉、保安等新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构成逐渐稳

定下来，奠定了今天河湟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所

以说，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走廊的各民族都是渐次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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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此地，或是民族迁徙融合而来，都是“外来户”。作

为迁徙而来的民族，他们大都处于本民族的边缘，力

量弱化，不够强势，需要抱团取暖。这种相似的历史

背景和集体记忆使河湟各族更易接受“他者”，而不

会强烈“排外”，不会产生激烈的“文明冲突”。河湟

虽远离中原，山大沟深，但多民族的迁徙流动，你来

我往，打破了地理阻隔，让这里“封而不闭”，开放多

元，具有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再者，河湟自然条件

恶劣、生产力水平较低，河湟各族的民族心理虽然保

守、实在，但也具有包容、坚忍的特点，于是在自觉或

不自觉中达成了身份认同的超越性和灵活性。

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Barth)认为，在一个具

有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就族群的文化特征来说，联

系几个族群的积极纽带取决于他们之间的互补性，

这样的互补性会导致相互依赖或共生，建立接合、融

合区域。所以，差异互补效应使河湟各族产生了

强烈的共生需求，成为河湟各族共生发展的原动

力，推动其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环环相扣、层序分明

的共生系统，各民族在共生系统中各有“职司”，因

优势不同而各取所长，民族间物质或能量的生产与

交换成为共生系统存续发展的根本动能。和而不

同的民族心理则为这一共生系统提供了包容性的

外部环境，有效减少了因民族分歧而导致的相互掣

肘，从而产生了优势叠加的效应，让共生系统更加巩

固，充满活力。

(二)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位优势

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的明清时期，地理环境

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和限制十分显著。河湟

民族走廊的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峡谷、盆地为主，

达坂山、拉脊山、冷龙岭、卡力岗山、八宝山、雷积山、

太子山等纵横相连，仅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的较大

山岭就有 163座，门源、民和、化隆、循化等县的山

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70％以上。黄河、湟水等冲

刷而成的河谷地带，则是沟壑纵横、川谷相连，形成

串珠式地貌。河湟民族走廊多山地多峡谷的自然环

境一方面造成各地理单元内的相对封闭，另一方面，

峡谷中的通道也成为文化和民族交流的重要孔道，

同时，河湟走廊地带又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地区

交接之地。这种“通道型”的区位优势有效弥补了河

湟民族走廊的地理劣势，极大地带动了民族间的迁

徙，让各民族又“流动起来”，成为我国民族迁徙流动

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廊道。

此外，黄河及其支流切穿山脉，使得河湟民族走

廊形成发育完整的三级阶梯：一级阶梯称为“川”，二

级阶梯称为“塬”，三级阶梯称为“梁”。由于海拔、降

水和日照的不同，走廊上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和垂

直变化明显。自然环境的多元多样，产生了不同的

生态单元，形成了走廊上多结构、多层次的生产生活

方式，造成本地域民族生产的产品较为单一，难以完

全满足本区域民族的生活需求，需要与其他民族互

通有无，从而大大强化了民族间的共生需求。

(三)各得其所、相对平衡的共生秩序

河湟各族进入走廊后，大都能够各取所需、各得

其所。汉回农耕，蒙藏游牧，回回商人来往贸易，互

通有无。各族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生存空间，也基

本满足各族的生存需求。他们相互交往交流交融，

实现了族际生态的相对平衡，构建起相对稳定的社

会秩序。一旦平衡被打破，秩序被破坏，影响到百姓

的日常生活，那么走廊上的共生格局就会瓦解。只

有通过利益调整，重构起新的社会秩序，重新找到各

民族的平衡点，才能恢复原有的共生关系。

明朝中后期，东蒙古大举入迁河湟。因蒙古以

游牧为生，需要广阔草场，与原居于此地的藏族产生

激烈矛盾。在争夺中，“番人失其地，多远徙。其留

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显然，河湟民族走廊由

于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社会已然失序，蒙古势力的

快速膨胀导致蒙藏族际关系失衡，共生格局被打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明廷派郑洛经略河湟。郑洛以

遏制蒙古势力为突破口，采取分散蒙古势力，招抚藏

族各部等措施，使蒙藏关系重新回到相对平衡的状

态，河湟民族走廊才得以恢复平静。

然而到了清代，在平定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的

叛乱后，蒙古在河湟的势力日益衰微，“人畜两敝”，

雍正初青海蒙古被编为 29旗，有人口 10万左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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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嘉庆十五年 (1810)，蒙古 29旗仅剩人口不足 3
万，减少了近 70％。藏族在摆脱蒙古的统属后，休

养生息，丁口日繁。蒙藏关系的相对平衡状态再次

被打破。因人众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藏族为抢夺

生存空间，开始向蒙古驻牧的草场迁移，其中黄河以

北的环湖草原成为藏族部落争相迁移的地区，“抢

劫蒙古乃其世仇，觊觎河北乃其素志”。针对此种

情形，清廷对迁移河北的藏族采取武力驱剿的方

式，这显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只是权宜之计，收效

必然甚微。嘉庆十二年 (1807)起，那彦成奉命办理

“番案”，他改变了以往的单一之策，采取分化孤立、

严格经济来往等系列措施，极力恢复蒙藏之间原有

的族际平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河北地广人

稀，河南地狭人众，现在野番全数回巢，循、贵厅属

几有人满之患”，那彦成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藏族

部落人众地狭之矛盾。因此，相对稳定之后，再次

开始了大规模的藏族北移活动。直到咸丰八年

(1858)，清廷承认移入黄河以北藏族在该地界有游

牧之权，持续百年之久的藏族北移最终以“环湖八

族”的形成而告终。

可见，共生民族“各得其所、相对平衡”是民族共

生的根基。只有具备足够的生存空间和相对平衡的

族际生态，逐渐构建起被共生各族认同的共生秩序，

才能形成稳定持久的共生关系。

(四)长期稳定的共生情感

随着明代以来民族格局的基本稳定，河湟民族

走廊各民族的共生关系基本形成，并长期持续。在

日常生活实践与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这种共生

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传统，其他民族成为各民族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共生民族之间产

生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共生情感，这种共生情感成为

连接共生民族之间关系稳定而持久的纽带，并升华

为对各民族共生的内心认同，积淀成稳定而持久的

心理状态。民族共生不仅仅是利益的刺激，而且成

为共生民族在心理上、情感上的相互需求、相互信任

与相互依赖，并世代相传。

共生情感的维系与强化需要载体，需要各民族

参与其中，在共同的欢庆中，增进彼此情感，产生情

感共鸣，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在河湟民族走廊上，许

多仪式活动并非某一民族所独有，而是多民族共创

与共享，如河湟花儿就是“汉、回、土、撒拉、东乡、保

安等民族以及部分裕固族和藏族群众用汉语歌唱的

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形式”。还有多民族参加的万人

扯绳赛，据《洮州厅志》载：“其俗在西门外河滩，以大

麻绳挽作二段，长数十丈，另将小绳连挂大绳之末，

分上下二股，两钩齐挽。少壮咸牵绳首，极力扯之，

老弱旁观，鼓噪声可撼岳。”由于河湟宗教具有“和

合相融”的特点，宗教仪式往往也是多民族的“联

欢”，如以土族为主体、汉藏等族参与的纳顿节，洮岷

地区的龙神赛会等。康熙《岷州志》对大崇教寺四月

八“浴佛会”的盛况就有如下描述：“汉番男妇，及邻

郡洮州诸番，朝山进香者摩肩接踵，各携清油、酥油，

赴寺点油礼佛，谓之燃海灯。甚至羌儿番女并坐殿

前，吹竹箫、歌番曲，此唱彼和，观者纷然。”这些多

民族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成为增进各民族共生情

感，延续各民族的共生传统，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鲜活载体。

四、民族共生的能量场

“民族共生关系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形成

一种共生能量，这种能量是共生关系增加的净能量，

来源于民族共生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有效生产、

交换和相关权益、利益的配置，能量体现共生关系的

协同作用和创新活力。”所以，民族间形成共生关系

的基础是实现合作、互补与互惠。倘若民族共生无

法产生共生利益和共生能量，那么民族间就不可能

建立稳定持久的共生关系。

河湟各族相互依赖、互补共进，在交往交流交融

中，激活双方、协同发展，累积成多民族互惠共生的

能量场，良性竞争、相互激发是民族共生进化的理想

模式。河湟各族采借交融，优势叠加，实现了经济社

会的共同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不同于单一民族的独

自发展，而是各民族在共生系统中、在相互激励下实

现合作发展。民族共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各民族相

互作用产生的共生能量。当然，共生能量是动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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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且大小不一，这并不会改变各民族和谐共生的

总体格局。

河湟民族走廊上不同民族间的共生也存在较大

差异。共生关系、共生程度等的不同，形成了多样化

的共生模式。不同的共生模式，其产生共生能量的

方式、途径、成效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

的能量场。

互鉴型共生能量场。互鉴型共生能量场是河湟

民族共生能量产生的基本类型，以汉族与藏、蒙古、

回等民族的共生为代表。这种共生能量场的主要特

点表现为共生民族的“实力”相对平衡，尤其是共生

民族文化积淀深厚，具有稳定的文化系统、典型的文

化特色。此类型的民族共生相对持久，互动频繁，一

般不会涉及民族核心要素，往往是经济文化、物质技

术等的相互交换和采借，非彻底的改变。互鉴型共

生能量主要来源于双方的互相借鉴、相互学习与优

势互补。如在汉藏民族共生中，藏族学习了汉族先

进的生产技术，获取了生活的必需品，经济社会获得

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靠近内地与汉族杂居之藏

族，在汉族的影响下，“渐次开垦，牧而兼耕，各就水

土之便，筑室家成村落焉”。明宣德十年(1435)三
月，藏族部族曾因粮食歉收，无种春播，向西宁卫官

仓借种 300多石，可见当时藏族的农业经济已初具

规模；汉族则在与藏族的民族贸易中获得利润，促进

了经济繁荣，并吸收了藏族穿皮袄、喝熬茶等更适宜

当地自然环境的风俗文化，实现了本民族在河湟落

地生根、发展壮大。

共享型共生能量场。共享型共生能量场以蒙古

与藏族的共生为代表，这种共生能量场的特点主要

表现为共生民族之间不仅“实力”相对平衡，而且关

系密切，相互交融，在生产方式、文化信仰、风俗习惯

等某一领域因融合而发生实质性的重大改变，并形

成双方文化之间的共享点。如蒙古族在明代中后期

大批迁入河湟民族走廊后，接受了藏传佛教，藏传佛

教成为蒙藏两族交错互融的共享点，并将双方紧紧

地连接在一起。共享型共生能量主要源于对双方共

享点和谐有效的共享，双方的共生发展几乎都与共

享点密切相关，并由点及面，形成共生发展的能量

场。明万历六年(1578)，蒙古俺答汗与藏传佛教领

袖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晤，互赠封号，俺答汗皈依

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蒙古广为流传，这成为蒙

藏两族能够在河湟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标志性事

件。共同的宗教信仰让蒙藏两族虽因生存空间的

争夺而发生多次甚至长久的冲突，但终能通过利益

调整而重归于好，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河湟民族走廊

各民族的共生格局。蒙藏两族在建筑、医学等领域

相互借鉴、异曲同工，藏传佛教都发挥了载体、纽带

作用。正因为藏传佛教的影响，蒙藏两族在文化、

风俗等多个方面超越边界，交融互通，具有极高的相

互认同度。

包裹型共生能量场。包裹型共生能量场以回族

与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的共生为代表，其特点主

要表现为共生民族存在“不对等性”，双方“实力”相

差较大，在人口数量、分布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距，“较小民族”呈现出被“较大民族”包裹的状态，

“较小民族”主要与“较大民族”进行交流，并在经济

方式、宗教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生活习惯等多

方面与“较大民族”趋同，双方关系十分密切，共生程

度很强。如东乡、撒拉、保安族就深受伊斯兰文化影

响，明清时因此被称作“东乡回”“撒拉回”“保安回”。

此类型的共生能量主要源于双方的团结与互助。“较

小民族”对“较大民族”彼此间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往

往可从“较大民族”获得一定资源和经济利益等，“较

大民族”则从“较小民族”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往往会

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在清代同治回民起义中，就

有大量撒拉、东乡、保安族的参与。正是在这种稳定

的共生关系下，回族与撒拉、东乡、保安族的共生阻

力较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

交错型共生能量场。交错型共生能量场以土族

与汉、藏、蒙古等族的共生为典型代表，其与包裹型

共生能量场具有相似性，共生民族之间在人口数量、

分布地域大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但该类型的

“较小民族”并非被某一民族所“包裹”，而是与多个

民族交错混居。所以其往往不是与某一民族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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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深受多个民族影响，“较小民族”文化的多元化

特征十分明显。如土族的语言，深受汉语和藏语的

影响，在宗教用语中，采用藏族借词较多，日常生活

中则以汉语借词为主。明清时期土族没有自己的文

字，主要使用汉字或藏文。土族的日常饮食兼具农

业和畜牧业并存的特征，婚姻程序严格地遵循着纳

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为主的汉族“六

礼”，婚俗中重要的“跨火堆”“留央”等仪式，又显示

出蒙藏文化的影子。宗教信仰虽以藏传佛教为主，

但也信奉萨满教、道教等，还有祖先崇拜的传统。该

类型的共生能量主要源于共生民族的和谐相处、吸

纳借鉴，形成合力。交错型共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

较深，尤其是“较小民族”对“较大民族”的学习借鉴

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并借此实现了文化等领域的重

构，推动民族的跨越式发展。

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共生关系的形成能够产生

强大的共生能量场，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共同

发展。反过来，共生能量场又像磁场一样，将能量场

中的各民族紧紧“吸附”在一起。这种共生能量越强

大，各民族就联系得越紧密。

五、结语

民族共生大力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各民族只

有构建起稳定而持久的共生关系，才能产生互补互

鉴的共生效应，形成优势叠加的共生能量，在合作

互惠中共同趋优，协同发展。河湟民族走廊地处偏

远，因各民族的共生发展使得经济文化异常兴盛，

“民人渐多，开垦日广”，出现了“治教休明，士风渐

盛，人物辈出……秦陇以西繁华称首”的繁荣景

象。西宁、碾伯(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丹噶尔等经

济贸易较为发达的城镇先后涌现，道光年间来此游

历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记载，丹噶尔“虽然是一座

小城，但居民非常稠密，非常热闹，商业很发达”。

同时，河湟多种文化交相辉映，儒学广泛建立。进

士杨兴霖盛赞此地“行见人皆响风，民亦慕义，易椎

鲁为良秀，进边陲于文明，固邦家之光，实是鄯、湟之

福也”。

长期的共生使得各民族团结一致、守望相助，在

合作—竞争的不断博弈中，形成了强大的内生性共

生智慧和丰富的实用性共生策略，构建起紧密相连

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从而有效增进民族间的互

信与互认，在情感和心理层面消弭“他者的边界”，让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稳定而持久，进而内化为一

种自觉和约定俗成，奠定了河湟社会整合与秩序稳

定的基石。河湟民族走廊正是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

交融中形成的，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

区域。

民族间的差异互补效应与地理生态的多样性，

让民族间产生共生需求。在内生需求的驱动下，各

民族跨越空间、跨越边界，交往交流交融。和而不

同的共生心理又有效减少了民族交往中的争议与

冲突。在不断磨合与调适中，形成各得其所、相对

平衡的共生秩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民

族产生浓厚的共生情感，让共生积淀为一种稳定的

心理状态和内心认同，形成稳固而持久的共生系

统。相互激发、优势互补、合作互惠的共生关系累

积成共生能量场，将共生民族更加紧密地“吸附”在

一起。

民族共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路径。

民族共生，让民族间相互激发、相互影响，民族因此

而不断流动，不断变革，而不会自我封闭；民族共生，

让民族间互补互惠、携手并进，共生民族在利益的刺

激下，在理性的抉择中，和谐共处，相向而生，而不愿

排斥他族；民族共生，让民族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民族关系因此向有序化和一体化的更高层次发展，

推动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大小

不一，禀赋不同，文化多样，具有各自特色，形成各自

优势，这是其多元的一面。同时，各民族共生需求的

现实境况与共生心理价值取向，使其结成共生秩序

和共生情感，产生共生能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

方面，实现了共赢、共享与共融，促进了一种共生型

民族关系的形成。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明

清河湟各族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在求同存异中，构

建起了多元共生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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